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关于县委

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3年9月25日至12月28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审计局党组进行了常规巡察。2024年2月5日，县委巡察组向审计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谋划审计工作不够扎实。一是3月4日，结合中心组、党日活动等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不断提升干部思想政治意识。二是4月15日，结合审计项目开展了预算执行和审计质量等业务培训，6月、7月将开展经济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等培训，不断提高干部业务本领。三是3月12日，局党组召开会议，结合审计工作实际，围绕干部的思想动态、网络舆情等，通过认真研究讨论，做好季度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四是5月27日，研究制定了《宽甸审计局2024年度审计项目评审办法》，明确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等评审细则，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数量、质量考评提出了具体要求，以解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聚焦资金使用和效能查摆问题不够的问题。

2.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不够到位。一是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力度。审计局党组于4月1日召开了2024年审计项目研究部署会议。明确今后将结合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将政府投资项目作为年度审计项目计划重要内容，纳入审计项目计划。2024年已将2022年黑土地项目和2023年后扶资金项目纳入审计项目计划。二是对社会中介机构投资审计进行政府监督。从5月份开始，开展了对中医院新建门诊楼和住院部楼的社会审计进行政府监督。三是3月19日，结合《宽甸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审计监督意见》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制定了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四是3月26日，召开党组会议，进一步完善了《宽甸审计局全面振兴新突破公务员平时考核方案》，将今年重点任务分解落实到责任科室、责任人和分管领导，并纳入到干部年度评优、年终考核。
3.担当作为精神不够足。一是树牢敢于担当的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不是评功摆好，审计就是挑毛病，不要怕得罪人”的重要指示要求，教育引导全体干部不断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意识，培养干部斗争精神，不断树牢敢于担当精神。二是从3月5日开始到3月15日结束，对全县近五年（2019—2023年）政府重点投资审计项目社会审计质量情况进行审计核查，核查了项目比较集中的7个单位，抽取了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3个单位200万元以上的项目102个，民宗局、教育局、库区移民开发服务中心、乡村振兴服务中心4个单位200万元以下项目972个，共计1074个项目，合同金额11.736亿元，审定金额11.526亿元，审减金额0.21亿元，审减率4.12%，已将核查结果上报县政府领导。三是4月1日，召开了今年工作部署会议，局领导提出了“明确三个任务，加强三个保障”，教育引导干部树立大局意识和精品意识。四是3月21—25日，由3名局领导带队分别深入2023年被审计单位，面对面进行审后回访，认真抓好“审后回访制度”的落实。

4.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有力。一是5月27日，召开党组会议，听取上半年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情况汇报。二是5月31日，结合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了1次警示教育，教育干部牢固树立廉政勤政意识。三是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在审深审透上下功夫，发现问题及时向纪委监委移送问题线索。5月底前，按照《宽甸满族自治县审计局案件线索移送管理办法》的规定，计划将预算执行审计中发现的2个问题做移送处理。
5.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一是3月4日、3月25日、4月8日、4月22日已组织4次政治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干部思想认识，树牢深入基层为基层服务的意识。二是从3月27日开始，按照省厅提出的“三转三提”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上半年开展的预算执行审计和投资审计，7个审计组分别89次深入审计项目现场进行现场审计。三是结合审计项目计划，对符合内审工作条件的单位和乡镇，通过座谈等方式督促其开展内审工作，并提供相应的指导；对已开展内审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乡镇，适时进行内审工作检查，指导和监督其工作，促进内审工作水平和质量提高。

6.党建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一是进一步规范组织生活，加大对干部教育的培训力度，本着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适时对符合发展党员条件的进行培养，今年已培养入党发展对象2人，计划在“七一”期间发展1名党员。二是3月25日，对3名党小组长进行了“三会一课”等内容的教育培训，为他们开展组织生活提供能力保证。三是3月25日召开支委会，经支委会研究已将10名退休党员编入第三党小组，并组织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四是坚持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制度，做到谈心谈话既谈思想又谈业务，力争做到谈深谈透。五是结合主题教育落实好党员办好事实事任务，每名党员做好事1件以上；主题教育期间，党组共检视问题12个，班子成员检视问题47个，均制定了整改清单，现已全部完成整改。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5123683；通信地址：宽甸镇婆娑府西街2号宽甸满族自治县审计局办公室；邮编：1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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